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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人中学 2019 年运动嘉年华会简章 
 

1. 宗旨： 

 1.1  提高体育水平，发掘田径人才。 

 1.2  推广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 

 

2. 开幕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 

比赛日期：2019 年 4 月 9 日至 11 日（星期二至星期四） 

 

3. 报名截止日期： 

 3.1 2019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2.50pm 前。 

3.2  报名时需缴交 RM50.00 作为号码布保证金。遗失一片号码布赔偿 RM5.00 。在

收回号码布后，若无事故，保证金将退还给班导师。 

 3.3  号码布保证金于 2018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连同报名表交至体育处。 

 

4. 表格呈交： 

4.1  报名表公布在 eClass 平台的体育教室\最新评价，请自行下载报名表格,  

共有 2 页。 

4.2    报名表必须经过班导师评阅及签署才被接受，并在限定时间内交到体育处。

同时也请将此报名表格以 Excel File 存档之后，利用 eClass 平台上传到体

育教室\最新评价。 

 

5. 比赛地点：Stadium Bola Sepak Kuala Lumpur，Bandar Tun Razak 

 

6. 比赛组别： 

 6.1 甲组 ~ 高二、高三（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出生） 

 6.2 乙组 ~  初三、高一（2004 年，2003 年出生） 

 6.3 丙组 ~  初一、初二（2006 年，2005 年出生） 

 

7. 比赛细则： 

7.1 各项每班最多 3 人参赛。 

7.2 每名运动员最多可参加 3 项个人项（公开赛及接力赛除外）。 

7.3 接力赛项目每班可报名 6 人（4 人正选，2 人后补）。 

 

8. 比赛规则：采用部分国际田径规则。 

 

9. 奖励办法： 

9.1 各项比赛取金、银、铜牌奖。 

 9.2 甲、乙、丙三组全场总冠军：颁予总冠军锦旗一面。 

  a) 甲组、乙组、丙组各依据班级金牌数择优。 

  b) 若同等金牌数，则比较银牌数，以此类推。 

  c) 若同，获取最多项破纪录为标准。 

  d) 若同，则以最接近或破全国独中或八独中田径赛的纪录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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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最佳团体精神奖：各组积分最高之班级将获最佳团体精神奖，颁予锦旗以资

鼓励。 

 9.4 计分方式： 

a) 最佳团体精神奖（班级纪律 30%，班级卫生 30%，运动会所有比赛 40%） 

b) 全场总冠军（所有田径赛项目总计） 

名次 
最佳团体精神奖计分 全场总冠军（田径项目计分） 

所有项目计分 个人赛 接力赛 

1 5 10 20 

2 4 8 16 

3 3 7 14 

4 1 6 12 

5 - 5 10 

6 - 4 8 

7 - 3 6 

8 - 1 2 

破大会记录 5 8 15 

破田径记录 6 15 30 

最佳运动员 10 - - 

 9.5 破纪录奖：凡破大会纪录者，将颁发破纪录奖杯一座。 

 9.6 最佳男、女运动员：颁予奖杯一座 

  a) 在赛会中, 获取最多项破纪录者(不含接力赛)。 

  b) 若同，则以破纪录的项目年代最久的为标准。 

c) 若同，则以最接近或破全国独中或八独中田径赛的纪录为标准。 

  d) 若同，则以个人所获的奖牌积分计算(不含接力赛)。 

  e) 若积分相同采取共享制度。 

 

10. 各组设以下男女竞赛项目： 

 10.1 田径赛 

10.1.1 100m、200m、400m、800m、1500m、3000m 女生公开、 

 3000m 男生公开、4x100m 接力、4x400m 接力和跳远 。 

 10.1.2 跳高细则另纸说明。 

10.2 其他比赛项目 

10.2.1 大队跳绳、班级踢毽子、写生、班服设计、运动会特辑制作、高三

师生 8X200 米大队接力、初三师生 8X200 米大队接力、初二学生和

老师/校友、家长 8X100 米大队折返接力、初一学生和董事/家联会

理事、校友、老师、家长 8X50 米大队折返接力。 

 

11. 服装： 

11.1 运动会当天进入体育馆服装要求： 

 a) 必须穿循中体育服或校服。 

b) 可以穿上运动长裤/短裤或校裤。 

c) 不可赤脚或穿拖鞋进入体育馆。 

11.2 比赛服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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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衣必须是印有循中字眼（例：循人中学运动衣，田径队赛服。。）

或被批准之班服；裤子必须是运动长裤或短裤。 

  b) 运动员上衣必须塞进裤内，必须穿上运动鞋或校鞋方可获准比赛。 

c) 必须穿统一的体育服装参与接力赛。 

 11.3 领奖服装： 

学生上台领奖时必须穿好循中体育服或被批准之班服并且塞好及鞋子，不可

赤脚或穿拖鞋。 

 11.4 号码布： 

11.4.1   号码布分别平扣 2 张号码布于胸前及背后，每片号码布四角都要

扣上（4 枚扣针）。 

11.4.2   没有办法按照要求者不允许进入比赛队伍直到处理妥善为止。请

各班自行准备扣针。遗失 1 片号码布也无法参赛。[参考图一] 

11.4.3 所有接力赛的项目，服装必须统一。号码布佩戴必须是第一棒及

第四棒的运动员。 

11.4.4 运动员的号码布必须是由体育处所提供的，其他一概不接受。 

   11.4.5 运动员号码布须自行保管，遗失者要罚每张 RM5。 

 

12. 注意事项： 

12.1 检录： 

12.1.1 所有田径项目在检录处报到。其他项目如写生、大队跳绳、踢毽子

等则在特定的区域进行检录。【参考场地 PPT】 

12.1.2 各项目检录时段，请运动员在检录后留在原地并保持安静，擅自离

开的运动员，一律按弃权论。 

12.1.3 基于田径赛时间会与其他比赛同时进行，鼓励田径赛选手不参与其

它比赛，让其他同学有多一个表现自我的平台。若参赛者参与径赛

也参与其他项目，则以径赛为主。请委派同学帮忙通知该项目检录

处老师。 

12.1.4 大会在规定比赛项目前的 30 分钟作第一次报告。运动员须在报告

后即到检录处集合，10 分钟后作第二次报告，赛前 10 分钟作最后

的召集报告后即正式点名，并引领运动员到比赛地点。报告后仍未

到检录处者当作弃权论，不得由他人代替检录，除非有关选手正在

赛场内进行其他项目比赛。 

12.2 竞赛： 

12.2.1 接力赛的运动员，凡是报 6 个名额的班级，只需 4 位正选运动员到

检录处报到既可。 

12.2.2 参赛者如无故弃权，将取消其接下来所有项目的参赛资格。 

12.2.3 遇到特殊情形未经规定时，运动员应绝对服从裁判员之判定。 

12.2.4 比赛中，参赛者不可有挥摆手势或叫嚣的动作，违规者一概取消其

所有参赛资格并送交训导处处理。 

12.3 比赛场地： 

12.3.1 全体同学必须由指定的入口进入体育馆。 

12.3.2 非工作人员或该项目比赛选手，不可擅自进入跑道或草场。 

12.3.3 运动员在比赛完毕后，不得逗留在跑道竞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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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膳食各班自理，可向食堂或外订送来运动场。午餐时段学生不允许

外出体育馆用餐。 

12.3.5 在运动场内，同学必须依照训导处所规定的座位就坐，并管理好班

级卫生。 

12.3.6 因前一场赛事而迟到检录的运动员，必须由检录处的学警或检录处

的老师带领方可进入相关比赛地点。 

12.3.7 若非休息时间或未结束当天竞赛项目，同学一概不得离开体育馆，

除非得到训导主任的允许。 

12.3.8 在开幕仪式时，同学必须依照所规定的座位安静就坐。仪式结束后

同学则可自由活动。 

12.3.9 若以上的条规有同学违犯以及破环体育馆的设备，一律交由训导处

处理。 

12.3.10 若碰到有学生受伤，请班导师或该班的同学不要擅自进入救护区，

这样会影响救护工作的进行。 

12.3.11 膳食各班自理，可向食堂或外订送来运动场。午餐时段学生不允许

外出体育馆用餐。 

 

13.  附则：本规程若有未尽善处，体育处将有权增删之。 


